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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荣政行复决字〔2024〕23号

申请人：李维涛。

被申请人：荣成市滕家镇人民政府。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提交的《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表》进行答复，向荣成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4年 3月 21日收到该申请，于 2024年 3月

26日依法予以受理，并决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

结。

申请人请求：1.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申请人

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答复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

人依法向申请人作出信息公开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3日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被

申请人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快递单号为

EMS:110********48，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6日签收。但截至

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申请人仍未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

公开告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答复申请人

的行为违法，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一、

申请人有权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依法了解相关文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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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除

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

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的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并采用包括信件、数据电文在内的书面

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

该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

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

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三）申请公开

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根据上

述规定可知，申请人有权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依法了

解相关文件内容。二、被申请人依法负有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在

法定期限内未公开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

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

便民的原则。”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

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

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

信息予以澄清。”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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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

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

延长答复期限的，应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

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第三十六条规

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

复：（一）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

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

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

途径和时间；（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

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

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五）所申请公开信息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

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

名称、联系方式；（六）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

请人不予重复处理；（七）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

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

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2024年 1月

3日，申请人通过 EMS邮政快递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申请了政府

信息公开，被申请人 2024年 1月 6日予以签收。根据上述规定可

知，被申请人依法应于 2024年 2月 3日前向申请人作出答复。但

截至目前，申请人仍未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任何政府信息公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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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由此可知，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申请人递交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答复的行为，属于严重的行政不作为。三、

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严重侵害了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有权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

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综上所述，

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答复申请人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表》的行为违法，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属于行政不作

为。为此，申请人特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复议机关查明

案件事实，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4年 1月 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人申请公开其承包位于山东省威海市

荣成市滕家镇某村的集体土地性质及利用情况：1、2015 年至今

上述案涉土地涉及的补充耕地方案、供地方案；2、2015 年至今

上述案涉土地涉及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镇体系规划、镇规划和村庄规划和专项规划文件，以及超出用地

范围可能涉及的局部调整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并在土地利用规

划图上标明的调整位置；3、2015 年至今上述案涉土地涉及的土

地性质或土地利用情况变更通知文件；4、滕家镇经营管理审计站

的设立机关及设立文件；5、滕家镇村级资产资源招投标中心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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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机关及设立文件；6、荣成市滕家镇农村财务管理服务中心的设

立机关及设立文件。因申请人同时向荣成市政府、被申请人提出

同样的申请公开事项，且相关事项涉及自然资源、农业等其他部

门业务，综合性较高，被申请人也配合市政府查阅、整理了相关

材料，同时，被申请人也电话联系了申请人告知了相关事项，就

此未给予申请人书面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4年 1月 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该表显示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

为“申请人依法承包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滕家镇某村的集体

土地（详见航拍位置图），为核实案涉土地性质及利用情况，特

申请公开如下信息：1、2015 年至今上述案涉土地涉及的补充耕

地方案、供地方案；2、2015 年至今上述案涉土地涉及的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镇规划和村庄

规划和专项规划文件，以及超出用地范围可能涉及的局部调整规

划、局部调整方案，并在土地利用规划图上标明的调整位置；3、

2015年至今上述案涉土地涉及的土地性质或土地利用情况变更通

知文件；4、滕家镇经营管理审计站的设立机关及设立文件；5、

滕家镇村级资产资源招投标中心的设立机关及设立文件；6、荣成

市滕家镇农村财务管理服务中心的设立机关及设立文件”。截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被申请人仍未向申

请人作出书面回复。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主体，有依法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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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

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

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第四十条规定：“行政

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及行政机关保

存政府信息的实际情况，确定提供政府信息的具体形式……”本

案中，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6日签收了申请人邮寄的《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表》，其应自收到上述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即于

2024年 2月 2日前向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虽然被申请

人答复称其电话联系了申请人告知了相关事项，但未提交相关证

据予以证实，本机关不予采信。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就申请

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

要求确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申请人递交的《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答复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向申请人作出信

息公开答复，因责令履行包含了对被申请人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的

否定性评价，故本案只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职责而不再单独确

认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

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荣成市滕家镇人民政府依法对申请人的政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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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4月 12日


